《2025年慈溪市推进产业高质量发展政策
科技专项实施细则》（意见征求稿）
起草说明

一、起草背景
为贯彻落实《2025年慈溪市推进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政策意见》（慈政办发〔2025〕20号）文件精神，进一步推动我市产业高质量发展，强化科技创新支撑作用，市科技局研究制定了《2025年慈溪市推进产业高质量发展政策科技专项实施细则》（意见征求稿）（以下简称《实施细则》）。
《实施细则》在总结2024年政策执行经验的基础上，结合我市产业发展实际和科技创新需求，对部分政策内容进行了优化调整，新增了3条专项政策，旨在更精准地引导企业加大研发投入、提升创新能力、促进科技成果转化，构建更加完善的产业创新生态。
二、政策依据
《2025年慈溪市推进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政策意见》（慈政办发〔2025〕20号）、《慈溪市高新技术企业提质扩容行动计划（2022—2025年）》、《浙江省科技型中小企业认定管理办法》（浙科发高〔2016〕88号）、《慈溪市科技计划项目管理办法(修订）》、《慈溪市软科学研究计划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等政策文件。

三、主要内容
《实施细则》共包含11项具体政策内容，涵盖高新技术企业培育、科技型中小企业扶持、异地研发机构建设、科技成果奖励、科技计划项目、检验检测实验室奖励、科创平台补助、科技型中小企业服务站奖励、科技金融支持、科技服务业激励等方面。主要内容包括：
1.高新技术企业培育补助：取消购买服务补贴，改为研发费用加计扣除、研发机构认定、研发费用破零三项直接奖励。
2.省科技型中小企业培育：延续认定奖励，分阶段拨付。
3.异地研发机构建设：优化研发经费补助方式，支持企业在外设立研发机构。
4.科技成果奖励：从奖励结果转向激励过程，增设核心团队成员奖励。
5.科技计划项目：新增软科学研究项目，试点市镇联动机制。
6.检验检测实验室奖励：由市场监管局负责实施，支持实验室资质认定与共享服务。
7.科创平台补助：调整孵化器、众创空间奖励标准。
8.科技型中小企业服务站奖励：优化指标，引入综合指数法评价。
[bookmark: _GoBack]9.科技服务政策：向创新载体购买成果转化、技术服务的企业和创客提供创新券支持。
10.科技金融高质量发展：本年度新增政策，设立专项贴息资金。
11.科技服务业专项政策：营收增长达标的科技服务业企业给予增量奖励。
四、实施期限
本《实施细则》实施时间为2025年1月1日至2025年12月31日，具体政策执行以年度申报通知为准。由市科技局和市财政局负责解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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